
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

社会实践管理暂行办法 
 

为鼓励、规范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加强社会实践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社会实践的形式 

1.志愿服务。向校内外提供无偿援助，主要包括支教、社区服务、助老助残等各种

志愿服务活动。 

2.挂职锻炼。到地方政府机关、企业或事业单位挂职锻炼，加强工作实践。 

3.咨询服务。深入城镇、社区开展法律咨询、科技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信息咨询等活

动。 

4.社会调研。围绕特定社会现象和热点问题展开社会考察和调查研究，并运用专业

知识以及分析方法，形成专业、详实的调查研究报告。 

5.文化交流。深入城镇、社区、农村、部队、企事业单位开展文化宣传、文艺演出

等交流活动。 

6.其他各类校内外社会实践活动。 

二、社会实践的学分及时间 

1.学分：3学分； 

2.时间：社会实践安排在第一至第六学期进行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时间累计需达到八周，

即 320学时（专升本学生累计需达到四周，即 160学时）。 

三、社会实践的考核及学分认定 

1.社会实践的管理部门为学生处，校团委负责组织，各学院团委等相关部门负责具体实

施。 

2.学生每次参加各种类型的社会实践后，由学生本人和接受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有关单

位填写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生社会实践记录册》（以下简称《社会实践记录册》）。 

3.各学院团委等相关部门对学生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进行指导、帮助和督促，并于每

学期开学初收集、检查学生的《社会实践记录册》，统计学生的社会实践学时数等。 

4.第七学期开学初，学生累计完成相应的社会实践学时后，结合本人实际和体会撰写社

会实践总结报告一篇（题目自定，字数不少于 3000字），与《社会实践记录册》一起上交所

在学院团委。 

5.各学院团委负责评阅本学院学生的社会实践总结报告，汇总每名学生的实践学时总数，

综合评定学生社会实践考核成绩，并将“社会实践学时汇总表”和“成绩登记表”交校团委。 

6.校团委对各学院团委上报的“社会实践学时汇总表”和“成绩登记表”进行汇总、审

核，并报教务处。 

7.社会实践的考核成绩分为“合格”与“不合格”两种，学分绩点分别记为 3和 0。 

8.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考核成绩经教务处认定后，即可获得教学计划规定的相应学分。 

9.学生的社会实践总结报告与《社会实践记录册》由各学院团委负责归档备查。 



四、附则 

1.本办法经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通过，自 2016级起施行。 

2.本办法由教务处、学生处和团委负责解释。 

 

 

二〇一六年七月第二次修订 

 


